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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南模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本所与贵公司签订的《委托合

同》，本所律师主要对贵公司本次资产置换的程序和内容以及相关协议和资产

置换情况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贵公司保证，贵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

整有效的资料及文件，并证实该资料及文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贵公司和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仅就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资产评估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并仅根据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

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资产置换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资产置换之目的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本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资产置换的主体

本次资产置换的主体是贵公司与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模塑

集团”），置换双方情况如下：

"# 贵公司
贵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发行的社会公众股已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范围：汽车零部件、塑料制品、模具等模塑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和销售等；住

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 号，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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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贵公司为有效规避国家关停并转小火电的政策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优化

资产结构，将下属的周庄发电分厂资产与负债同模塑集团有关资产进行置换。

"’ 模塑集团
该公司成立于 $&&( 年 " 月，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制造、

加工、销售模具、塑料制品（箱包、塑料管材、汽车用装饰件）等；住所：江阴市周

庄镇。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号：!"#")$$$#$#!(］。
基于上述审查，本律师认为，本次资产置换双方均依法成立，具有独立的企

业法人资格，且目前均有效存续，尚未出现需要中止的情形，故均有资格作为本

次资产置换的主体，参与资产置换活动。

二、本次资产置换的授权和批准

$’ 贵公司董事会已于 "### 年 & 月 "% 日通过本次资产置换决议，授权经营
管理班子具体办理资产置换。

"’ 模塑集团股东会于 "### 年 & 月 $* 日批准该公司与贵公司进行资产置
换。

!’ 中外合资江阴精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董事会 "### 年 ) 月 $# 日批准模
塑集团持有的 %#+出资转让，且外方 ,-. 塑料科技国际公司已书面承诺放弃优
先受让权。

(’ 本次置换尚需办理下列手续：
（$）贵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江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中外合资江阴精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出资转让；
（!）无锡市人民银行批准模塑集团持有的无锡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万元股权转让。
三、关于本次资产置换方案

$’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次资产置换方案如下：
以 "### 年 / 月 !# 日为基准日，贵公司将下属的周庄发电分厂的全部资产，

与以 "### 年 ) 月 !$ 日为基准日，模塑集团所属资产：进口高等级轿车装饰件注
塑油漆喷涂设备、中外合资江阴精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出资、江阴模塑集
团精艺塑料机械分厂全部资产以及其持有的无锡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万元股权（按原始投资价值计）进行置换。贵公司换出资产净值人民币
$*%%*’ *( 万元，模塑集团换入资产净值人民币 $*!"*’ #!% 万元，置换资产的净
值差额人民币 (*#’ *#! 万元由模塑集团以现金予以补足。

"’ 按照上述资产置换方案，置换各方已完成以下工作：
（$）贵公司董事会和模塑集团股东会已分别作出决议同意该置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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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江阴精力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董事会 !""" 年 # 月 $" 日批准模
塑集团持有的 %"&出资转让，且外方 ’() 塑料科技国际公司已书面承诺放弃优
先受让权。

（*）无锡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
对相关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贵公司已与模塑集团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
*, 我们认为，该资产置换方案是合法可行的，具体如下：
（$）该资产置换方案是以平等协商、等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置换的相关资
产已依法进行了评估；

（!）贵公司董事会和模塑集团股东会已依法批准了上述置换方案；
（*）有关置换资产的合法性均经过严格评估和审查；
（+）置换方案没有侵害置换双方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资产

根据置换方案，本所置换所涉资产主要为贵公司部分厂房、设备负债和以及

模塑集团的厂房、设备、负债、长期投资和其他资产，现对上述资产分述如下：

$, 贵公司换出资产
贵公司本次换出资产总额为 $-+.%, ./ 万元，负债为 */!#, "! 万元，净资产

为人民币 $.%%., .+ 万元。
（$）设备 0 经查，均为贵公司合法拥有，无产权争议。
（!）负债 0 本次置换出的负债主要为贵公司应付无锡市电厂 !*. 万元人民
币和应付无锡市地方电力公司 *%" 万元人民币。上述负债转移应分别取得债权
人的书面同意。

（*）厂房 0 经查，均为贵公司合法拥有，无产权争议。
经查，贵公司持有上述资产是真实的，合法的。上述资产未设置抵押，模塑

集团受让后对上述资产行使权利不存在法律障碍。

!, 模塑集团换出资产
模塑集团本次换出资产总额为 $.//#, !#% 万元，负债为 *+*, !.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 "*% 万元。
（$）设备 0 经查均为模塑集团合法拥有，没有设置抵押，换入贵公司后，贵
公司可拥有合法产权。

（!）房屋 0 经查均为模塑集团合法拥有，并已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证书号
为［澄房权字第 "*"""./ 号］，贵公司可合法拥有产权。
（*）负债 0 模塑集团换入贵公司的负债应取得主要债权人的书面同意。
五、资产置换协议

该协议已由贵公司与模塑集团签订，尚待贵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经查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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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主要内容齐备，协议条款明确、具体。协议内容体现了公平和平等互利原则。

六、重大合同和重大诉讼

!" 重大合同
经查，置换各方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主要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签订的借款

合同、销售合同和其他合同。上述合同条款不含有对本次置换构成法律障碍的

内容。

#" 重大诉讼
经查，贵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重大诉讼。

七、本次置换所涉及的其他中介机构

经查，参与本次置换的财务顾问光大证券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机构无锡公证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均具有相关证券从业

资格，在专业文件上签字的专业人员均为有权签字人员。

八、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我们认为，贵公司本次资产置换的行为符合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待履行完相应的法律手续后，资产置换即可正式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副本五份。

本法律意见书于 #$$$ 年 % 月 #& 日出具。

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朱 ’ ’ ( 许 ’ ’

#$$$ 年 % 月 #& 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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